
 

摘錄自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舉行的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第 9 8 9 次會議已 通過的會議記錄  

(文件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解密 )  

西貢及離島區  

 

議程項目 5  

[機密項目。閉門會議 ]  

考慮《東丫及北丫 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 DPA / S K - TA / C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8 8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3 3 .  副 主 席 邀 請 西 貢 及 離 島 規 劃 專 員 鄭 志 豪 先 生 和 高 級 城 市

規劃師／西貢任志輝先生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。  

3 4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西 貢 任 志 輝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陳 述 下

列要點︰  

位置及現時的土地用途  

( a )  草圖涵蓋的地區的總面積約為 2 0 . 4 1 公頃，分為東

丫 (約佔 9 . 4 7 公頃 )、北丫 (約佔 1 0 . 1 公頃 )及洲仔

(約佔 0 . 8 4 公頃 )三個分區；  

( b )  東 丫 及 北 丫 完 全 被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， 洲 仔 則 是

一 個 小 島 ， 位 於 北 丫 東 面 ， 潮 退 時 ， 該 處 的 一 道 沙

堤會把洲仔和北丫連接起來；  

( c )  該 區 大 致 富 鄉 郊 自 然 特 色 ， 主 要 有 村 屋 、 草 地 、 灌

木 叢 、 林 地 、 休 耕 農 地 及 河 道 。 東 丫 及 北 丫 是 該 區

的 兩 條 認 可 鄉 村 。 在 東 丫 與 北 丫 之 間 的 糧 船 灣 海 的

海灣有魚排及海膽養殖場；  

( d )  東 丫 富 鄉 郊 田 園 特 色 。 東 丫 村 整 個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位

於 該 區 ， 村 屋 集 中 在 沿 岸 地 區 。 東 丫 西 南 部 的 沙 橋

頭 還 有 一 條 漁 民 聚 居 的 村 落 。 東 丫 的 中 部 有 評 為 三

級歷史建築物的糧船灣天后宮及一所鄉公所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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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北 丫 富 鄉 郊 田 園 特 色 ， 主 要 有 村 屋 、 灌 木 叢 、 林

地 、 休 耕 農 地 及 河 道 。 北 丫 村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主 要

位於該區，北丫村的村屋集中在沿岸地區的中部；  

( f )  洲 仔 位 於 北 丫 東 面 ， 是 一 個 小 島 。 潮 退 時 ， 該 處 的

一 道 沙 堤 會 把 洲 仔 和 北 丫 連 接 起 來 。 洲 仔 可 經 由 在

潮 退 時 才 出 現 的 沙 堤 步 行 而 至 或 乘 船 前 往 。 島 的 中

部是荒廢農地，草木叢生。島上無人居住；  

( g )  該 區 大 部 分 土 地 ( 約 7 5 % ) 是 政 府 土 地 ， 餘 下 的

2 5 %是 私 人 土 地 (大 部 分 位 於 北 丫 )， 主 要 是 農 地 及

屋地；  

擬備法定圖則的需要  

( h )  該 區 是 須 納 入 法 定 圖 則 的 其 中 一 幅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

括 的 土 地 」 。 該 區 現 時 富 鄉 郊 自 然 特 色 。 為 防 止 出

現 雜 亂 無 章 的 發 展 項 目 及 保 留 該 區 的 鄉 郊 自 然 特

色 ， 實 有 需 要 擬 備 一 份 涵 蓋 該 區 的 發 展 審 批 地 區

圖 ， 以 便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能 提 供 規 劃 指

引 和 規 管 各 項 發 展 ， 以 及 向 違 例 發 展 項 目 執 行 管 制

行動，以保護該區的自然景貌；  

( i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， 發 展 局 局 長 行 使 行 政 長 官

所 授 予 的 權 力 ，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

例」 )第 3 ( 1 ) ( b )條，指示城規會擬備一份草圖，把

東丫、北丫及洲仔地區指定為發展審批地區；  

東丫及北丫發展審批地區圖  

( j ) 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， 是 保 護 該 區 的 自 然 景 貌 及 附

近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美 境 。 該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亦 是 反

映 東 丫 及 北 丫 這 兩 條 現 有 認 可 鄉 村 和 沙 橋 頭 的 漁 民

村；  

( k ) 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當 局 須 仔 細 分 析 該 區 的

土 地 用 途 模 式 ， 研 究 基 礎 設 施 是 否 足 夠 ， 並 審 慎 考

慮 各 項 發 展 方 案 。 在 此 期 間 ，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

圖 可 為 該 區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， 並 協 助 當 局 實 施 發 展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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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。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在 三 年 內 會 由 分 區 計 劃

大綱圖取代；  

土地用途建議  

( l )  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(約 2 . 1 2 公頃 )  

i )  約 2 . 1 2 公 頃 的 土 地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

帶 ， 主 要 預 算 供 原 居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之

用 。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， 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

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，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 理 ， 而

在土地運用方面，較具經濟效益；  

i i )  該 區 有 兩 條 原 居 民 鄉 村 ， 分 別 是 東 丫 村 及 北

丫 村 ， 以 及 沙 橋 頭 的 現 有 漁 民 村 。 建 議 把 這

些村落聚集之處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；  

i i i )  該 區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暫 時 根

據 現 有 村 落 聚 集 之 處 和 樓 宇 構 築 物 所 在 、 尚

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及 土 地 的 現 狀 而 劃

的 。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階 段 ， 當 局 會

考 慮 關 於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和 發 展 、 保 育 價

值 、 環 境 、 基 建 設 施 、 景 觀 特 色 等 各 方 面 的

評 估 ／ 研 究 結 果 ， 再 檢 討 和 劃 定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的界線；  

i v ) 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塘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

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因 此

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，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

程；  

( m )  「非指定用途」地區 (約 1 8 . 2 9 公頃 )  

i )  該 區 主 要 有 草 地 、 灌 木 叢 、 林 地 及 休 耕 農

地 。 作 此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進 行

進一步研究前，通過法定措施，保護該區；  

i i )  根 據 這 樣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 除 「 農 業 用 途 」

及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

所 准 許 的 若 干 用 途 外 ， 全 部 用 途 及 發 展 均 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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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另 外 ， 如 須 就 經 常

准 許 的 用 途 進 行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挖 土 及 填

塘 工 程 ( 由 政 府 落 實 及 統 籌 的 公 共 工 程 除

外 )，均須取得城 規會的許可。實施 這樣的管

制 ， 有 助 適 當 規 管 及 管 制 該 區 的 發 展 ， 以 及

保存該區現有的地貌及天然植物；  

諮詢  

( n ) 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連 同 《 註 釋 》 及 《 說 明 書 》

已 交 給 政 府 各 相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傳 閱 ， 以 徵 詢 他 們 的

意見；  

( o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， 新 界 區 規 劃 會 議 已 通 過 這 份

發展審批地區草圖；以及  

( p )  待根據條例第 5 條公布這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後，

當 局 便 會 徵 詢 西 貢 區 議 會 及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意

見。  

3 5 .  副主席繼而邀請委員提問。  

3 6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為 何 不 把 糧 船 灣 天 后 宮 及 鄉 公 所 劃 入 這 份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。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

西 貢 任 志 輝 先 生 答 稱 ，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暫 時 根 據

現 有 村 落 聚 集 之 處 和 屋 宇 構 築 物 所 在 、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

請 及 土 地 的 現 狀 而 劃 的 ， 但 該 天 后 宮 及 鄉 公 所 遠 離 現 時 村 落 聚

集 的 地 方 。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階 段 ， 當 局 會 檢 討 「 鄉 村

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界 線 ， 屆 時 會 考 慮 是 否 把 該 天 后 宮 及 鄉 公 所 劃

入此地帶。  

3 7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 意 《 東 丫 及 北 丫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

D P A / S K - T A / C》 (會重新編號為 D P A / S K - T A / 1 )

及其《註釋》適宜根據條例第 5 條展示，讓公眾查

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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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同 意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合 用 作 說 明 城 規 會 在 擬 備 東 丫 及

北 丫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時 所 訂 定 的 規 劃 意 向 和 目

標，並應以城規會的名義發出；以及  

( c )  同意待根據條例第 5 條公布東丫及北丫發展審批地

區 草 圖 後 ， 才 分 別 諮 詢 西 貢 區 議 會 及 西 貢 鄉 事 委 員

會。  

3 8 .  副 主 席 多 謝 規 劃 署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們 各 人 於 此 時 離

席。  

[李偉民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
 

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 

 

議程項目 6  

[機密項目。閉門會議 ]  

考慮《茅坪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 D PA / N E -M P / C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8 4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3 9 .  副 主 席 邀 請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許 惠 強 先 生 和 高

級城市規劃師／新圖規劃吳育民先生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。  

4 0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新 圖 規 劃 吳 育 民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陳

述下列要點︰  

位置及現時的土地用途  

( a )  茅 坪 地 區 (該 區 )佔 地 約 4 5 公 頃 ， 被 馬 鞍 山 郊 野 公

園 環 抱 。 該 區 現 時 沒 有 車 輛 通 道 ， 只 可 經 由 連 接 馬

鞍 山 及 西 貢 的 行 人 徑 前 往 。 該 區 是 林 木 茂 密 的 山

谷 ， 主 要 有 荒 廢 農 地 、 林 地 ， 以 及 茅 坪 和 黃 竹 山 兩

條已荒廢的鄉村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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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該 區 是 根 據 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所 鑑 定 的 「 梅 子 林 及 茅

坪 須 優 先 加 強 保 育 地 點 」 的 一 部 分 。 此 外 ， 靠 近 該

區 北 面 是 「 茅 坪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」 ， 該 處 有 具

價 值 的 植 物 ， 所 以 列 為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。 該 區

在 生 態 及 保 育 方 面 極 為 重 要 。 此 外 ， 北 港 至 梅 子 林

古徑亦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；  

( c )  茅 坪 (包 括 茅 坪 新 屋 和 茅 坪 老 屋 )及 黃 竹 山 是 該 區 的

認 可 鄉 村 ， 有 關 鄉 村 已 荒 廢 ， 大 部 分 村 屋 殘 破 失

修。茅坪新屋有一已修葺的宗祠；  

擬備法定圖則的需要  

( d )  該 區 是 須 納 入 法 定 圖 則 的 其 中 一 幅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

括 的 土 地 」 。 在 該 區 進 行 的 發 展 ， 倘 不 予 規 管 ， 可

能 會 影 響 該 區 的 生 態 、 景 致 及 考 古 研 究 價 值 ， 因 此

實 有 迫 切 需 要 管 制 該 區 的 發 展 ， 以 加 強 保 護 該 區 的

天 然 美 景 及 生 態 價 值 ， 使 之 免 受 未 受 規 管 的 發 展 所

影 響 。 擬 備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可 讓 當 局 在 未 及

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得 以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和 規 管

各項發展，以及向違例發展項目執行管制行動；  

( e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， 發 展 局 局 長 行 使 行 政 長 官

所 授 予 的 權 力 ， 根 據 條 例 第 3 ( 1 ) ( b )條 ， 指 示 城 規

會 擬 備 一 份 草 圖 ， 把 茅 坪 地 區 指 定 為 發 展 審 批 地

區；  

茅坪發展審批地區圖  

( f ) 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是 保 護 該 區 的 自 然 保 育 和 景 觀

價 值 ， 使 其 能 與 附 近 馬 鞍 山 郊 野 公 園 的 整 體 自 然 美

境 互 相 輝 映 。 該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亦 是 要 反 映 茅 坪 及 黃

竹山這些現有的認可鄉村的範圍；  

( g ) 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當 局 須 仔 細 分 析 該 區 的

土 地 用 途 模 式 ， 研 究 基 礎 設 施 是 否 足 夠 ， 並 審 慎 考

慮 各 項 發 展 方 案 。 在 此 期 間 ，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

圖 可 為 該 區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， 並 協 助 當 局 實 施 發 展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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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。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在 三 年 內 會 由 分 區 計 劃

大綱圖取代；  

土地用途建議  

( h )  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(約 1 . 2 5 公頃 )  

i ) 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供 原 居 村

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。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，

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， 使 發 展

模 式 較 具 條 理 ，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方 面 ， 較 具 經

濟效益；  

i i )  茅 坪 (包 括 茅 坪 新 屋 和 茅 坪 老 屋 )及 黃 竹 山 是

該 區 的 認 可 鄉 村 。 該 區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

帶 的 界 線 是 暫 時 根 據 現 有 村 落 聚 集 之 處 和 屋

宇 構 築 物 所 在 、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及

土 地 的 現 狀 而 劃 的 。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時 ， 當 局 會 考 慮 關 於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和 發

展 、 保 育 價 值 、 環 境 、 基 建 設 施 、 景 觀 特 色

等 各 方 面 的 評 估 ／ 研 究 結 果 ， 再 檢 討 和 劃 定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界線；  

i i i ) 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塘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

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因 此

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，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

程；  

( i )  「非指定用途」地區 (約 4 4 . 0 1 公頃 )  

i )  由 於 該 區 在 生 態 及 保 育 方 面 極 為 重 要 ， 故 暫

把 該 區 (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除 外 )

劃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， 以 便 再 進 行 研

究 ， 從 而 訂 定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。 作 此 土 地 用

途 規 劃 ，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進 行 進 一 步 研 究 前 ，

通過法定措施，保護該區；  

i i )  根 據 相 關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 除 「 農 業 用 途 」

及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

所 准 許 的 若 干 用 途 外 ， 全 部 用 途 及 發 展 均 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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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另 外 ， 如 須 就 經 常

准 許 的 用 途 進 行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挖 土 及 填

塘 工 程 ( 由 政 府 落 實 及 統 籌 的 公 共 工 程 除

外 )，均須取得城 規會的許可。實施 這樣的管

制 ， 有 助 適 當 規 管 及 管 制 該 區 的 發 展 ， 以 及

保存該區現有的地貌及天然植物；  

諮詢  

( j ) 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連 同 《 註 釋 》 及 《 說 明 書 》

已 交 給 政 府 各 相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傳 閱 ， 以 徵 詢 他 們 的

意見；  

( k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， 新 界 區 規 劃 會 議 已 通 過 這 份

發展審批地區草圖；以及  

( l )  待根據條例第 5 條公布這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後，

當 局 便 會 徵 詢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沙 田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意

見。  

4 1 .  副主席繼而邀請委員提問。  

4 2 .  一 名 委 員 得 知 該 區 的 鄉 村 已 荒 廢 ， 大 部 分 村 屋 殘 破 失

修 ， 遂 詢 問 為 何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仍 把 這 些 地 區 劃 為 「 鄉

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。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許 惠 強 先 生 回 答

說 ， 先 前 為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擬 備 的 一 批 發 展 審 批 地

區 圖 都 把 所 涵 蓋 的 土 地 全 部 劃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， 以 便 當

局 再 進 行 研 究 ， 為 有 關 地 區 訂 定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。 根 據 「 非 指

定 用 途 」 地 區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 除 「 農 業 用 途 」 及 發 展 審 批 地

區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准 許 的 若 干 用 途 外 ， 全 部 用 途 及 發 展

(包 括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)均 須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由 於 部 分 村

代 表 表 示 關 注 這 個 做 法 會 影 響 有 關 地 區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， 為 釋

除 他 們 的 疑 慮 ， 當 局 遂 根 據 現 有 村 落 聚 集 之 處 和 屋 宇 構 築 物 所

在 、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及 土 地 的 現 狀 ， 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

圖 內 的 合 適 地 區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。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圖時，當局會再檢討和劃定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界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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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3 .  一 名 委 員 提 到 該 區 的 鄉 村 雖 已 荒 廢 ， 但 茅 坪 新 屋 卻 有 一

座 新 修 葺 的 祠 堂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有 關 的 修 葺 工 程 於 三 年 前

進行。  

4 4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 意 《 茅 坪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

D P A / S T - M P / C》 (會重新編號為 D P A / S T - M P / 1 )

及其《註釋》適宜根據條例第 5 條展示，讓公眾查

閱；  

( b )  同 意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合 用 作 說 明 城 規 會 在 擬 備 茅 坪 發

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時 所 訂 定 的 規 劃 意 向 和 目 標 ， 並 應

以城規會的名義發出；以及  

( c )  同意待根據條例第 5 條公布茅坪發展審批地區草圖

後，才分別諮詢沙田區議會及沙田鄉事委員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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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7  

[機密項目。閉門會議 ]  

考慮《荔枝窩、小灘及三椏村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

D P A / N E - L C W / C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8 5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4 5 .  副 主 席 邀 請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許 惠 強 先 生 及 高

級城市規劃師／新圖規劃吳育民先生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。  

4 6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新 圖 規 劃 吳 育 民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陳

述下列要點︰  

位置及現時的土地用途  

( a )  該 區 主 要 包 括 荔 枝 窩 、 小 灘 及 三 椏 村 三 個 分 區 ， 位

於 船 灣 郊 野 公 園 東 北 面 沿 岸 地 區 ， 前 臨 印 洲 塘 海 岸

公 園 。 該 區 可 在 荔 枝 窩 村 及 三 椏 村 的 小 碼 頭 乘 船 前

往，也可從烏蛟騰及新娘潭經步行徑徒步而達；  

( b )  荔 枝 窩 區 的 景 貌 以 紅 樹 林 、 林 地 、 灌 木 叢 、 水 道 及

休 耕 農 地 為 主 。 該 區 的 認 可 鄉 村 有 荔 枝 窩 村 、 蛤 塘

村 及 梅 子 林 村 ， 大 部 分 地 方 現 已 荒 廢 。 荔 枝 窩 村 面

向 印 洲 塘 海 岸 公 園 及 「 荔 枝 窩 海 灘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

地 點 」 ， 該 處 有 紅 樹 林 及 海 草 床 等 生 境 。 村 後 是 一

片 風 水 林 ， 因 生 態 價 值 高 (例 如 是 蝴 蝶 出 沒 的 熱 點 )

及 植 物 品 種 多 ， 所 以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指 定 為

「 特 別 地 區 」 。 有 一 條 天 然 河 溪 流 經 荔 枝 窩 區 ， 其

中 約 5 0 0 米 的 一 段 被 認 定 為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河

溪 。 在 蛤 塘 及 梅 子 林 區 後 面 ， 還 有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風

水林 (曾發現土沉香 )；  

( c )  小 灘 區 的 景 貌 以 農 地 為 主 ， 這 些 農 地 位 於 低 窪 之

處 ， 現 已 荒 廢 ， 變 成 潮 間 帶 水 塘 和 淡 水 沼 澤 ， 四 周

是灌木及林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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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三 椏 村 區 主 要 有 林 地 、 灌 木 叢 、 荒 廢 農 地 、 淡 水 沼

澤 、 河 溪 、 河 口 紅 樹 林 及 泥 灘 等 生 境 。 此 區 的 生 境

育 有 多 種 野 生 生 物 及 植 物 ， 亦 為 蝴 蝶 出 沒 的 熱 點 。

三椏村是此區唯一的認可鄉村；  

( e )  該 區 有 不 少 考 古 文 物 和 遺 蹟 ， 包 括 已 獲 評 為 三 級 歷

史 建 築 物 的 協 天 宮 及 鶴 山 寺 和 「 荔 枝 窩 具 考 古 研 究

價值的地點」；  

擬備法定圖則的需要  

( f )  該 區 是 須 納 入 法 定 圖 則 的 其 中 一 幅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

括 的 土 地 」 。 該 區 曾 發 現 有 人 涉 嫌 違 例 砍 伐 樹 木 和

清 除 植 物 ， 因 此 實 有 迫 切 需 要 加 強 保 護 該 區 的 天 然

美 景 及 生 態 價 值 ， 使 之 免 受 未 受 規 管 的 發 展 所 影

響 。 擬 備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可 讓 當 局 在 未 及 制

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得 以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和 規 管 各

項發展，以及向違例發展項目執行管制行動；  

( g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， 發 展 局 局 長 行 使 行 政 長 官

所 授 予 的 權 力 ， 根 據 條 例 第 3 ( 1 ) ( b )條 ， 指 示 城 規

會 擬 備 一 份 草 圖 ， 把 荔 枝 窩 、 小 灘 及 三 椏 村 指 定 為

發展審批地區；  

荔枝窩、小灘及三椏村發展審批地區圖  

( h ) 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是 保 護 該 區 的 高 保 育 和 景 觀 價

值 及 鄉 郊 環 境 ， 使 其 能 與 附 近 船 灣 郊 野 公 園 的 整 體

自 然 美 境 互 相 輝 映 。 該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亦 是 要 反 映 荔

枝 窩 村 、 梅 子 林 、 蛤 塘 及 三 椏 村 這 些 現 有 的 認 可 鄉

村的範圍；  

( i ) 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當 局 須 仔 細 分 析 該 區 的

土 地 用 途 模 式 ， 研 究 基 礎 設 施 是 否 足 夠 ， 並 審 慎 考

慮 各 項 發 展 方 案 。 在 此 期 間 ，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

圖 可 為 該 區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， 並 協 助 當 局 實 施 發 展 管

制 。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在 三 年 內 會 由 分 區 計 劃

大綱圖取代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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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用途建議  

( j )  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(約 4 . 9 1 公頃 )  

i ) 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供 原 居 村

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。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，

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， 使 發 展

模 式 較 具 條 理 ，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方 面 ， 較 具 經

濟效益；  

i i )  荔 枝 窩 、 梅 子 林 、 蛤 塘 及 三 椏 村 是 該 區 的 認

可 鄉 村 。 該 區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界 線

是 暫 時 根 據 現 有 村 落 聚 集 之 處 和 屋 宇 構 築 物

所 在 、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及 土 地 的 現

狀 而 劃 的 。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當 局

會 考 慮 關 於 小 型 屋 宇 的 需 求 和 發 展 、 保 育 價

值 、 環 境 、 基 建 設 施 、 景 觀 特 色 等 各 方 面 的

評 估 ／ 研 究 結 果 ， 再 檢 討 和 劃 定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」地帶的界線；  

i i i ) 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塘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

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因 此

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，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

程；  

( k )  「非指定用途」地區 (約 1 2 6 . 1 4 公 頃 )  

i )  由 於 該 區 的 自 然 景 貌 受 到 即 時 威 脅 ， 故 此 ，

暫 把 該 區 (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的 土 地 除

外 )劃為「非指定 用途」地區，以便 再進行研

究 ， 從 而 訂 定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。 作 此 土 地 用

途 規 劃 ，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進 行 進 一 步 研 究 前 ，

通過法定措施，保護該區；  

i i )  根 據 相 關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 除 「 農 業 用 途 」

及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

所 准 許 的 若 干 用 途 外 ， 全 部 用 途 及 發 展 均 須

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另 外 ， 如 須 就 經 常

准 許 的 用 途 進 行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挖 土 及 填

塘 工 程 ( 由 政 府 落 實 及 統 籌 的 公 共 工 程 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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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)，均須取得城 規會的許可。實施 這樣的管

制 ， 有 助 適 當 規 管 及 管 制 該 區 的 發 展 ， 以 及

保存該區現有的地貌及天然植物；  

諮詢  

( l ) 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連 同 《 註 釋 》 及 《 說 明 書 》

已 交 給 政 府 各 相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傳 閱 ， 以 徵 詢 他 們 的

意見；  

( m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， 新 界 區 規 劃 會 議 已 通 過 這 份

發展審批地區草圖；以及  

( n )  待根據條例第 5 條公布這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後，

當 局 便 會 徵 詢 北 區 區 議 會 及 沙 頭 角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的

意見。  

4 7 .  委 員 並 無 就 荔 枝 窩 、 小 灘 及 三 椏 村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提

出問題。經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 意 《 荔 枝 窩 、 小 灘 及 三 椏 村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

號 D P A / N E - L C W / C 》 ( 會 重 新 編 號 為

D P A / N E - L C W / 1 )及其《註釋》適宜根據條例第 5

條展示，讓公眾查閱；  

( b )  同 意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合 用 作 說 明 城 規 會 在 擬 備 荔 枝

窩 、 小 灘 及 三 椏 村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時 所 訂 定 的 規

劃意向和目標，並應以城規會的名義發出；以及  

( c )  同意待根據條例第 5 條公布荔枝窩、小灘及三椏村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後 ， 才 分 別 諮 詢 北 區 區 議 會 及 沙

頭角區鄉事委員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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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8  

[機密項目。閉門會議 ]  

考慮《高流灣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 D P A / N E - K L W / C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8 8 6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4 8 .  副 主 席 邀 請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許 惠 強 先 生 和 高

級城市規劃師／新圖規劃吳育民先生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。  

4 9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新 圖 規 劃 吳 育 民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陳

述下列要點︰  

位置及現時的土地用途  

( a )  高 流 灣 區 (該 區 )佔 地 3 6 公 頃 ， 位 於 西 貢 半 島 東 北

端 ， 東 面 及 南 面 被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， 西 面 及 北

面則是大灘海和大鵬灣；  

( b )  該 區 沒 有 闢 設 車 輛 通 道 ， 只 可 在 黃 石 碼 頭 及 馬 料 水

乘船前往，也可從赤徑經遠足徑到達；  

( c )  該 區 北 部 是 一 幅 狹 長 土 地 ， 位 處 山 坡 與 海 之 間 ， 主

要 屬 高 流 灣 村 範 圍 ， 有 不 少 人 居 住 ； 南 部 則 有 沿 海

的 荒 廢 房 屋 、 河 口 、 紅 樹 林 、 濕 地 、 海 灘 ， 以 及 位

處 山 頂 由 基 督 教 信 義 會 芬 蘭 差 會 開 辦 的 靈 愛 蛋 家 灣

中 心 。 該 區 的 林 地 生 境 與 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的 自 然 生

境連成一體；  

擬備法定圖則的需要  

( d )  該 區 是 須 納 入 法 定 圖 則 的 其 中 一 幅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

括 的 土 地 」 。 該 區 位 於 西 貢 半 島 東 北 端 的 岸 邊 ， 風

景 怡 人 ， 水 路 交 通 方 便 ， 因 此 實 有 迫 切 需 要 加 強 保

護 該 區 的 自 然 環 境 及 景 觀 ， 使 之 免 受 未 受 規 管 的 發

展 所 影 響 。 擬 備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可 讓 當 局 在

未 及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得 以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和

規 管 各 項 發 展 ， 以 及 向 違 例 發 展 項 目 執 行 管 制 行

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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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， 發 展 局 局 長 行 使 行 政 長 官

所 授 予 的 權 力 ， 根 據 條 例 第 3 ( 1 ) ( b )條 ， 指 示 城 規

會擬備一份草圖，把高流灣指定為發展審批地區；  

高流灣發展審批地區圖  

( f ) 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是 保 護 該 區 的 高 景 觀 價 值 及 鄉

郊 環 境 ， 使 其 能 與 附 近 郊 野 公 園 的 整 體 自 然 美 境 互

相 輝 映 。 該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亦 是 要 反 映 高 流 灣 及 蛋 家

灣這些現有的認可鄉村的範圍；  

( g ) 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當 局 須 仔 細 分 析 該 區 的

土 地 用 途 模 式 ， 研 究 基 礎 設 施 是 否 足 夠 ， 並 審 慎 考

慮 各 項 發 展 方 案 。 在 此 期 間 ，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

圖 可 為 該 區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， 並 協 助 當 局 實 施 發 展 管

制 。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在 三 年 內 會 由 分 區 計 劃

大綱圖取代；  

土地用途建議  

( h )  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(約 2 . 6 1 公頃 )  

i ) 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供 原 居 村

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之 用 。 設 立 此 地 帶 的 目 的 ，

亦 是 要 把 鄉 村 式 發 展 集 中 在 地 帶 內 ， 使 發 展

模 式 較 具 條 理 ，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方 面 ， 較 具 經

濟效益；  

i i )  高 流 灣 及 蛋 家 灣 是 該 區 的 認 可 鄉 村 。 該 區 的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界 線 是 暫 時 根 據 現 有

村 落 聚 集 之 處 和 屋 宇 構 築 物 所 在 、 尚 未 處 理

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及 土 地 的 現 狀 而 劃 的 。 在 擬

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當 局 會 考 慮 關 於 小 型

屋 宇 的 需 求 和 發 展 、 保 育 價 值 、 環 境 、 基 建

設 施 、 景 觀 特 色 等 各 方 面 的 評 估 ／ 研 究 結

果 ， 再 檢 討 和 劃 定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界

線；  

i i i )  由 於 河 道 改 道 或 填 塘 工 程 可 能 會 對 鄰 近 地 方

的 排 水 情 況 及 自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， 因 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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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許 可 ， 才 可 進 行 該 等 工

程；  

( i )  「非指定用途」地區 (約 3 3 . 2 9 公頃 )  

i )  為 保 護 該 區 的 自 然 景 貌 ， 有 需 要 訂 定 規 劃 指

引，規管發展，故 暫把該區 (「鄉村 式發展」

地 帶 內 的 土 地 除 外 ) 劃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

區 ， 以 便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可 仔 細

進 行 分 析 及 研 究 ， 從 而 訂 定 適 當 的 土 地 用

途；  

i i )  根 據 這 樣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 除 「 農 業 用 途 」

及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

所 准 許 的 若 干 用 途 外 ， 全 部 用 途 及 發 展 均 須

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另 外 ， 如 須 就 經 常

准 許 的 用 途 進 行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挖 土 及 填

塘 工 程 ( 由 政 府 落 實 及 統 籌 的 公 共 工 程 除

外 )，均須取得城 規會的許可。實施 這樣的管

制 ， 有 助 適 當 規 管 及 管 制 該 區 的 發 展 ， 以 及

保存該區現有的地貌及天然植物；  

諮詢  

( j ) 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連 同 《 註 釋 》 及 《 說 明 書 》

已 交 給 政 府 各 相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傳 閱 ， 以 徵 詢 他 們 的

意見；  

( k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八 日 ， 新 界 區 規 劃 會 議 已 通 過 這 份

發展審批地區草圖；以及  

( l )  待根據條例第 5 條公布這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後，

當 局 便 會 徵 詢 大 埔 區 議 會 及 西 貢 北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意

見。  

5 0 .  委 員 並 無 就 高 流 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提 出 問 題 。 經 商 議

後，城規會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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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同 意 《 高 流 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

DPA /NE -KLW /C》 (會重新編號為 DPA /NE -KLW / 1 )

及其《註釋》適宜根據條例第 5 條展示，讓公眾查

閱；  

( b )  同 意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合 用 作 說 明 城 規 會 在 擬 備 高 流 灣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時 所 訂 定 的 規 劃 意 向 和 目 標 ， 並

應以城規會的名義發出；以及  

( c )  同意待根據條例第 5 條公布高流灣發展審批地區草

圖 後 ， 才 分 別 諮 詢 大 埔 區 議 會 及 西 貢 北 鄉 事 委 員

會。  

5 1 .  由 於 委 員 並 無 其 他 問 題 和 意 見 ， 主 席 多 謝 規 劃 署 的 代 表

出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 


